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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安裝 

安裝 GroupWise 6.5 用戶端： 

1. 在 GroupWise 6.5 Client CD 光碟片的根目錄執行 SETUP.EXE。 

或 

在 GroupWise 6.5 Client CD 光碟片的 CLIENT\WIN32 子目錄下執行 SETUP.EXE。 

2. 依照螢幕上的指示進行。 

如需詳細的安裝說明，請參閱 GroupWise 6.5 Administrator CD 中 \docs\us 目錄中的 
GroupWise 6.5 Installation 指南 (GroupWiseInstallationGuide.pdf)。 

 

2.0 已知問題 

 

2.1 與 GroupWise Messenger 的整合 



GroupWise 6.5 首次發行版本內並未包含 Novell GroupWise Messenger，但是將會於日後提
供。 

 

2.2 將共用資料夾項目加入核對清單資料夾 

只有當您是共用資料夾的建立者時，才能將項目自共用資料夾移至「核對清單」資料夾 (或
標示共用資料夾的項目以顯示於「核對清單」資料夾中)。 

 

2.3 未更新驅動程式導致 Toshiba Tecra 9100 當機 

如果您使用 Toshiba Tecra 9100 搭配 Windows 2000 並採用 True Color (32 位元) 顯示設
定，除非您更新 Toshiba 顯示驅動程式，否則執行 GroupWise 6.5 會導致藍色當機。 

請到 Toshiba 網站下載最新的顯示驅動程式。 

 

3.0 其他文件 

 

3.1 安裝指南 

如需詳細的安裝及更新說明，請參閱 GroupWise 6.5 Administrator CD 中 \docs\us 目錄中
的 GroupWise 6.5 Installation 指南 (GroupWiseInstallationGuide.pdf)。 

 

3.2 說明 

在使用 GroupWise 用戶端說明之前，您必須安裝 Internet Explorer 4.x 或更新版本。請按
「說明」> 「說明主題」，或按一下 F1 鍵以取得說明。 

 

3.3 管理指南 

若需要其他的 GroupWise 說明文件，請參考 Novell 說明文件網站上的 GroupWise 6.5 
Administration (管理) 指南。 

 

4.0 文件慣例 



在 Novell 文件中，大於符號 (>) 會用來分隔步驟中的數個動作，以及對照路徑中的數個項
目。 

商標符號 (®、TM 等等) 代表 Novell 商標；星號 (*) 則代表協力廠商商標。 

 

5.0 法律聲明 

Novell, Inc. 不對本文件的內容或使用作任何陳述或保證，並於此特別否認對任何特定用途
的可銷售性或適用性提供任何明示或暗示性的保證。此外，Novell, Inc. 並保留隨時修改本
出版品及其內容的權利，且在進行此類修正或更動時，不需通知任何人士或公司。 

此外，Novell, Inc. 不對任何軟體作任何陳述或保證，並於此特別否認對任何特定用途的可
銷售性或適用性提供任何明示或暗示性的保證。此外，Novell, Inc. 並保留隨時修改任何或
全部 Novell 軟體的權利，且在進行此類更動時，不需通知任何人士或公司。 

對於本產品之輸出或再輸出，不得違反任何適用法條或規定，包含但不限於美國輸出法規或

您所在國家之法律規定。 

美國專利法編號：4,555,775; 4,580,218; 5,412,772; 5,701,459; 5,717,912; 5,760,772; 
5,870,739; 5,873,079; 5,884,304; 5,903,755; 5,913,209; 5,924,096; 5,946,467; 6,216,123; 
D393,457 與 U.S. 專利申請中。 

版權 © 2003 Novell, Inc. 版權所有本出版品任何部分均不得在沒有出版者署名的書面同意
下，進行任何重製、複印、存於可取回系統或傳輸的動作。 

Novell 和 GroupWise 是 Novell, Inc. 在美國和其它國家的註冊商標。 

所有的協力廠商產品均為其個別擁有廠商的財產。 

 


